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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1        证券简称：上海贝岭        公告编号：临2016-04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将提交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金融服务合作关联交易事项将

提交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对相关关联方未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贝岭”或“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召开六届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案》和《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金融服务合作关联交易的预案》。

在表决《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中：（1）与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

造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马玉川回避表决；（2）与上海先进半导体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无关联董事；

（3）与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深圳中电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

都华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电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

事董浩然、李荣信、纪晓钟、马玉川回避表决。在表决《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金融服务合作关联交易的预案》中，关联董事董浩然、李荣信、

纪晓钟、马玉川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1、公司与相关

关联方因购销而形成的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

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交易价格按照公平市场原则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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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股东利益的情况。2、公司通过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金融服务合作

关联交易可以获取长期、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渠道，并对公司财务成本的降低、

综合经济效益的提升提供了有利的保障，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况。 

（二）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

额（万元）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上海虹日国际电子有限公司 4,400 1,858 市场变化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5,400 4,974 市场变化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3,500 1,737 市场变化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350 165 市场变化 

小计 13,650 8,734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上海虹日国际电子有限公司 700 556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5,200 3,642 市场变化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100 33 市场变化 

小计 6,000 4,231  

其他及房

屋租赁关

联交易 

中电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20 117  

小计 120 117  

合计 19,770 13,082  

（三）公司 2015 年度与中电财务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余额 

（万元）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存款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25,323 

二、公司 2016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预计 2016 年度将发生持续性购销关联交易金额为 16,060 万元，房屋租赁关

联交易金额 130 万元；具体预计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万

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

体制造有限公司 
6,000 12 1,119 4,974 11.48 

业务规模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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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 
2,000 4 342 1,737 4.01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

限公司 
1,200 2 267 116 0.26 

2015 年 11

月成为关

联方，仅统

计 11 月和

12 月。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

有限责任公司 
200 0.4 58 165 0.38  

小计 9,400  1,786 6,992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提供劳务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

体制造有限公司 
6,000 13.5 2,275 3,642 8.18 

业务规模

扩大 

深圳中电国际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350 0.6 46 180 0.41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

有限责任公司 
50 0.1 12 33 0.07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260 0.4 0 0 0  

小计 6,660  2,333 3,855   

房屋租赁

关联交易 

中电通商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130 3.6 30 117 3.6  

合计  16,190  4,149 10,964   

关联企业变化的说明： 

2014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出售了上海虹日国际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虹日）股权，徐鼎先生和周承捷先生不再担任该公司董事。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二）条款，2016 年起上海贝岭与上海虹日不再构成

关联关系。 

（二）与中电财务的关联交易预计 

1、双方进行金融合作形成的资金结算结余资金余额的上限为 3.3 亿元人民

币。 

2、中电财务按照信贷规则提供给本公司的授信额度为 4 亿元人民币。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担任董事的关联企业 

1、关联方----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虹宏力）是一家从事集成

电路产品有关设计、开发、制造、测试、封装，销售集成电路产品及相关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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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傅文彪，注册资本：586,553.78 万元。 

公司董事马玉川在华虹宏力担任董事，公司与华虹宏力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形成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公司 2015 年与华虹宏力发生的采购关联交易金额为 4974 万元，预计 2016

年发生的采购关联交易为 6000 万元。2015 年公司与华虹宏力的销售关联交易金

额（不含税）为 3642 万元，预计 2015 年公司与华虹宏力发生的销售关联交易为

6000 万元。本公司与华虹宏力之间的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信用期内

按时结算货款。 

2、关联方——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进半导体）成立于 1988

年，专门从事集成电路和半导体芯片制造、针测、封装、测试及相关服务，与集

成电路有关的开发、设计服务、技术服务与咨询、光掩膜制造的生产企业。法定

代表人：陈建明，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 153,422.7 万元人民币。 

上海贝岭持有先进半导体 5.78%的股权，公司副总经理陆宁担任其董事，公

司与先进半导体之间构成关联关系，形成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2015 年上海贝岭与先进半导体发生的采购关联交易金额（不含税）为 1737

万元，2016 年预计采购关联交易金额为 2000 万元。本公司与先进半导体之间的

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信用期内按时结算货款。 

3、关联方——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洁能）成立于 2013 年 ，专门从事

电力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等业务。法定代表人：朱袁

正，注册资本 2100 万元整。 

上海贝岭 2015 年 11 月份参股新洁能，持有其 9.52%的股权，公司副总经理

徐鼎担任其董事，公司与新洁能之间构成关联关系，形成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2015 年 11 月至 12 月上海贝岭与新洁能发生的采购关联交易金额（不含税）

为 862 万元，2016 年预计采购关联交易金额为 1200 万元。公司与新洁能之间的

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信用期内按时结算货款。 

（二）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企业 

1、关联方——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虹设计）是专业从事大规模



5 
 

集成电路设计、开发及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电子）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浩然，注册资本：

1.24 亿元。股权结构如下： 

 

 

              47%                      100% 

 

 

                                       73.43% 

              7.62％                                  18.95% 

 

公司与华虹设计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电子，公司与华虹设计之间构成关联

关系，形成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2015 年公司与华虹设计发生的销售关联交易金额（不含税）为 33 万元，预

计 2016 年销售关联交易金额为 50 万元。2015 年公司与华虹设计发生的采购关

联交易金额（不含税）为 165 万元，预计 2016 年为 200 万元。 

2、关联方——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中电国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国际信息）成立于 2014

年，专门从事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

务；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光电产品、半导体、太阳能产品、仪表配件、数字

电视播放产品及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等业务。法定代表人：宋健，注册资

本 16000 万元整。其法人股东为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电子。

公司与中电国际信息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电子，公司与中电国际信息之间构成

关联关系，形成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2015 年公司与中电国际信息发生的销售关联交易金额（不含税）为 180 万

元，预计 2016 年销售关联交易金额为 350 万元。 

3、关联方——成都华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华微）成立于 2000 年，专门

从事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信息系统集成；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工程、通讯工程的设计及施

工等业务。法定代表人：付贤民，注册资本 19250 万元。其法人股东之一为中国

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电子。公司与成都华微的实际控制人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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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中国电子，公司与成都华微之间构成关联关系，形成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2015 年公司与成都华微发生的销售关联交易金额（不含税）为 0 万元，预

计 2016 年销售关联交易金额为 260 万元。 

4、关联方——中电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中电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通商）是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

司，经营融资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业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中电通商注册资本 8,000

万美元，由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75%和中电华虹国际有限公司出资

25%合资组建。公司和中电通商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电子，公司与中电通商之

间构成关联关系，形成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2015 年中电通商向本公司租赁办公楼，全年租赁及相关结算金额为 117 万

元，预计中电通商 2016 年租赁及相关结算金额为 130 万元。 

5、关联方——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财务）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于 1988 年 3 月 15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同年 4 月 21 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为全

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2000 年 11 月 6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公司改组为企业

集团财务公司，并更名为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并领取《金融机构法人许

可证》，证号为 L0014H211000001。法定代表人：邓向东。目前公司注册资本金

17.51 亿元，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占总股本的 41.97%，是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中电财务主营业务为集团内单位存款、办理集团内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

结算及相应的结算、协助集团内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票据承兑与贴现、贷

款及融资租赁、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同业拆借、担保等业务。 

公司和中电财务共同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电子，公司与中电财务公司之间

构成关联关系，形成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2015年公司在中电财务公司的存款及交易结算余额为25,323万元，预计2016

年在中电财务公司的存款及交易结算余额33,000万元。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以上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为交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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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法人因购销而形成的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需

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 

华虹宏力、先进半导体都是专业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与其合作能最大限度

地满足公司产品流片的需求。 

华虹设计、无锡新洁能、成都华微、中电国际信息为集成电路领域的设计、

开发、贸易企业，与其合作能提升公司的产品销售渠道和扩大市场份额。 

中电通商向我公司租赁办公楼，有利于提升上海贝岭研发中心大楼整体形象

和物业创收。 

公司与中电财务的金融服务合作的关联交易可帮助公司获取长期、稳定、可

靠的资金来源渠道，有助于公司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公司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签署书面框架合同，具体交易按照合同

定单执行。 

以上关联交易有利于共享资源，提高盈利资产配置，在配合公司主业的发展

同时，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及效益。 

七、预案审议程序 

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涉及产品业务和租赁业务，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4 和 10.2.5 条款有关披露和审批金额规定，及 10.2.11

条款有关交易类别规定，公司与华虹宏力日常关联交易合计总额达到股东大会审

批金额，与其 2016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将提交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中电财务的金融服务合作关联交易总额达到股东大会审批金额，与其关联

交易议案将提交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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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29 日 


